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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PA框架下申請在廣州提供物流業服務審批程序流程圖
CEPA項下物流企業申請流程

                       您的          企業
                
　　　　　　　　　　　　　　　　　　　　　　　　　　　　　　













　　　　　　　　　　　　　　　　　　　　　　　　


　　　　　　　　　　　　　　　　　　　　　　　　　　　　　　　　　　　　
　　　　　　　　　　　　　　　　　　　　　　　　　　　　
　　　　　　　　　　　　　　
                                

                              （完成公司成立後續手續）


以下資料文件由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工業貿易署(工貿署)提供，資料內容只反映至2006年6月的情況，資料文件全文已上載至工貿署網頁：http://www.tid.gov.hk/english/cepa/tradeservices/files/logistics_factsheets.pdf
I.
《安排》的優惠待遇

1.
香港服務提供者可通過《安排》在內地設立獨資企業，提供相關的貨運分撥和物流服務，包括道路普通貨物的運輸、倉儲、裝卸、加工、包裝、配送及相關信息處理服務和有關諮詢業務，國內貨運代理業務，利用計算機網路管理和運作物流業務。
2.
香港服務提供者如為“法人”(包括公司、合伙企業、獨資企業)，必須先取得《香港服務提供者證明書》，方可向內地審批機關申請以《安排》的優惠待遇提供物流服務。申請企業必須符合《安排》附件5中“香港服務提供者”的定義和相關規定。
II.
內地有關物流企業經營的法律法規

1.
香港服務提供者通過《安排》獲批准在內地經營物流業務後，須確保符合內地就經營物流企業而訂定的經營管理、監督檢查及法律責任等規定。該等規定主要開列於下列內地有關物流服務的法律法規：
· 《關於進一步做好物流領域吸引外資工作的通知》（商資函[2006] 38號）（2006年4月20日公布）
   
http://www.mofcom.gov.cn/aarticle/b/f/200605/20060502204557.html
· 《關於開展試點設立外商投資物流企業工作有關問題的通知》（外經貿資一函[2002]615號）（2002 年 6月20日公布）

http://www.fdi.gov.cn/ltlaw/lawinfodisp.jsp?id=ABC00000000000008143
· 《印發關於促進我國現代物流業發展的意見的通知》(發改運行[2004]1617號) （2004 年 8月5日公布）

http://syggs.mofcom.gov.cn/aarticle/ae/200408/20040800267621.html
· 《外商投資道路運輸業管理規定》(交通部、對外貿易經濟合作部令[2001]第9號)（2001 年 11 月20日公布）

http://www.fdi.gov.cn/ltlaw/lawinfodisp.jsp?id=ABC00000000000003216
· 《外商投資國際海運業管理規定》(交通部、商務部令[2004]第1號) (2004年2月25日公布)

http://www.fdi.gov.cn/ltlaw/lawinfodisp.jsp?id=ABC00000000000009893
· 《外商投資民用航空業規定》(國家民航總局、外經貿部、國家計委令[2002]第110號) (2002年6月21日公布)

http://www.cas.cn/html/Dir/2002/06/21/8715.htm
· 《外商投資鐵路貨物運輸審批與管理暫行辦法》(鐵道部、對外貿易經濟合作部令[2000]第4號) (2000年8月29日公布)

http://www.fdi.gov.cn/ltlaw/lawinfodisp.jsp?id=ABC00000000000003221
· 《外商投資國際貨物運輸代理企業管理辦法》)(商務部令[2005]第19號) (2005年12月1日公布) 


http://www.mofcom.gov.cn/aarticle/p/200512/20051201038009.html
· 《外商投資商業領域管理辦法》(商務部令[2004]第8號) (2004年4月9日公布)

http://www.law-lib.com/law/law_view.asp?id=82694
· 《汽車貨物運輸規則》(交通部令1999年第5號) (1999年11月15日公布)

http://www.moc.gov.cn/zhengwu/jiaotongbl/t20031121_3087.htm
· 關於修改《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司登記管理條例》的決定(國務院令第451號)（2005年12月18日公布）http://wzj.saic.gov.cn/pub/ShowContent.asp?CH=ZCFG&ID=126&myRandom=.41169333458598
2.
商號如欲獲取有關個別物流業務在《安排》下的優惠，和相關法律法規的資訊，可參考工貿署就有關運輸服務、倉儲服務、貨代服務編寫的資料文件，網址為：http://www.tid.gov.hk/tc_chi/cepa/tradeservices/trade_services_requirement.html#Transport。
III. 在內地設立物流企業的申請條件
1
《安排》並沒有規定香港服務提供者在內地設立獨資物流企業的最低註冊資本，但根據《關於進一步做好物流領域吸引外資工作的通知》，外商投資物流企業須符合《外商投資商業領域管理辦法》、《外商投資國際貨物運輸代理企業管理辦法》、《外商投資道路運輸業管理規定》，以及其他相關法律法規內就經營有關業務而訂定的最低註冊資本及資質要求。外商如欲申請從事多項物流業務，他須遵照的規定為擬申請的各項物流業務中要求最高的規定。
2
外商投資物流企業須有固定的營業場所，以及有關業務所必須的營業設施。
廣州市外商投資管理服務中心
廣州市廣仁路1號廣仁大廈2-5層（郵政編碼: 510030）
投資服務熱綫：(86 20) 8337 5678；8337 7009; 8337 5390；8337 3350
投訴電話：(86 20) 8668 9999  

傳真：(86 20) 8337 7641 

電郵：inquiry@gz.gov.cn 

網址：http://www.gzipa.cn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駐粵經濟貿易辦事處
廣州市天河北路233號中信廣場71樓7101室（郵政編碼: 510613）
電話：(86 20) 3891 1220  

傳真：(86 20) 3891 1221 
電郵：general@gdeto.gov.hk 

網址：http://www.gdeto.gov.hk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工業貿易署
九龍彌敦道700號 
工業貿易署大樓11樓 
電話：(852) 2398 5667
傳真：(852)3525 0988
電郵：cepa@tid.gov.hk
網址：http://www.tid.gov.hk
本單張由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駐粵經濟貿易辦事處編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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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市工商局申請名稱查詢和核准








向市工商局申請名稱查詢和核准








經市相關行業主管部門分別向交通部、民航總局、鐵道部申請立項批件








向商務部申請外商投資企業批准證書





經當地商務主管部門向省級商務主管部門申請外商投資企業批准證書　





分別向交通部、民航總局、鐵道部領取


行業經營許可證








向市工商行政管理部門申請營業執照　





組織機構代碼證





國稅登記證





地稅登記證





外匯登記證





統計登記證





銀行開戶





財政登記證





海關註冊備案





入資並聘請會計師驗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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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流程圖及資料文件為廣州市外商投資管理服務中心及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工業貿易署應駐粵辦邀請編製作為參考之用，旨在提供一個相關審批程序的概括介紹，個別實際審批程序或會較流程圖中所述為複雜或有些微差異。有意申請取得CEPA待遇在廣東省內提供服務的人士，可參閱由駐粵辦編製有關CEPA的單張（網址：http://www.gdeto.gov.hk/chi/business/index.htm），根據自己的需要，聯絡有關機構查詢具體的情況，也可直接與廣州市外商投資管理服務中心聯絡。有關資料雖已力求準確，惟駐粵辦對於因使用、複製或發布該等資料而招致的任何損失，一概不負任何責任。








